
 
 

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 
長者服務計劃未來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 2016 年 4 月 25 日會議 

會議主題：「為有特殊需要長者提供的服務」 
香港彩虹 意見書 

大家好！ 
同志長者通常沒有子女照顧。世界各地、台灣、香港都有研究同志長者，發現「躲回衣

櫃」的普遍情況。2010 年一篇論文寫到：「當老年同志因為老化而需要健康福利照顧時，這

種社會制度的歧視就更為明顯」、「例如將所有病人都預設為異性戀，…語言不自主傳達出對

同志的排斥與厭惡，這些都足以阻礙老年同志尋求他們所需的協助與服務。因此，許多學者

建議發展老年同志專屬的服務體系，例如老人住宅與養老院，因為這樣可以避免老年同志被

歧視，或讓老年同志感受到他們必須要在服務人員面前隱藏自己的性傾向，才能獲得服務。」

和「每日與社會的恐同症遭遇，被健康福利制度排斥，又被同志社群所忽略，老年同志因此

處於隱形的狀態。」 
 

香港也記錄到同志長者死在家中，直到鄰居發現屍體。 
 

香港雖然有著數以百計的長者服務機構，卻沒有一個能提供服務予同志長者。香港社會

福利層面，完全無視不同性傾向人士的需要，導致老年同志更易淪為「隱蔽長者」。 
 

係 2016 年 4 月 25 日（立法會 CB(2)1336/15-16(01)號文件）政府提供既文件𥚃，提及

以「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」處理性小眾長者議題。本人就是這個諮詢小組的成員之一，

我曾經在小組裡指出香港缺乏「針對同志長者特別需要的服務」。怎料，政府於 2015 年 11
月 10 日回應，發給各小組成員的第 13 次會議文件提及政府曾經資助「家訪同志長者服務」，

這寫法讓「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」的成員以為政府曾經認真資助同志長者服務。（見附件） 
 
我想特別表揚政府看見「同志長者是有特別需要的」，香港政府亦認同「同志長者是有特

別需要的」。也因此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「平等機會（性傾向）資助計劃」曾經於 2012 年

透過一次過撥款，贊助香港彩虹的「家訪同志長者服務」，總數是港幣$3,200。很可惜 2014
及 2015 兩個年度我們再度申請同志長者服務，都沒有獲得撥款，也沒有看見香港有任何「針

對同志長者特別需要的服務」。 
 
這$3,200 之後不但沒有再撥款，最重要的重點是：「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」的最終

報告裡沒有提及任何「服務同志長者」的建議，就算我經過一年多的努力，政府祕書處「一

直都不肯把任何同志服務的需要放進報告裡」。 
 
這$3,200 是否已滿足「所有同志長者的需要」？這是侮辱香港同志長者的需要、濫竽充

數、文過飾非，試圖蒙混過關、瞞天過海。 
 
提問： 
1. 請問香港政府有沒有「性小眾長者的人口數字」？ 
2. 請問香港政府有沒有「性小眾長者的特殊需要的研究」？  
3. 除了上述$3,200 的撥款，請問香港有沒有其他「因應性小眾長者的特殊需要的服務」？ 
4. 數十年來，同志長者服務所獲得的總撥款是$3,200，香港政府是否認為這項資助已經足夠。 
5. 為何 2013 年之後香港就再沒有「因應性小眾長者的特殊需要的服務」？ 
6. 香港政府針對「性小眾長者的特殊需要」的政策是什麼？ 
 
謝謝！ 

陳諾爾（TOMMY 仔）香港彩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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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祕書處」於 2015 年 11 月 10 日發給 
各小組成員的第 13 次會議文件《Annex C》的第 1 頁和第 4 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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